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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137

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法国:决议草案

没 iL 国院开1 事 ìL 吭

大会，

里~jJ其1992年11 月 25 日第47/33号决议，其中请国际法委员会负责拟订国际刑事

法院规约草案，

主堕理其1993年12 月 9 日第48/31号决议，其中请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关于国际刑

事法院规约草案问题的工作，以期尽可陡在委员会1994年第四十六届会议上详细制

订一项规约草案，

注重型国际法委员会在其第四十六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目际刑事法院规约草

案，并决定建议召开一个国际全权代表会议，以研究该规约草案，并缔结一项设立国

际刑事法院公约，

对意大利政府愿意担任关于设立国际刑事 ìt: 院的会议的东道固，表示深为赞

赏。

二 'ïl} C) l~~31194 231194 (c) 94 ,-4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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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及盟国际法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L 包括其中所载的建议;

2. 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开放给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或各专门机构全体成

员参加，以审查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规约草案所产生的主要实质性问题和行政问题，

并就这一审查审议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表会议的各项安排;

3. 还决定特设委员会将于1995年4 月 3 日 ~I13 日举行会议，并于另作决定时，于

1995年8 月 14 日至25 日举行会议，在大会第五十 Z会议开头将其报告提交给大会，并

请秘书长向工作组提供执行其工作的必要设施;

4. 请各国在1995年3 月 15 日之前向秘书长提出关于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草案的

书面评论意见，并请秘书长邀请有关国际机关提出这类意见;

5. 请秘书长向特设委员会提出一份初步报告，说明人员配置、结构和设立与

运作国际刑事法院的费用的临时概算;

6. 决定将题为"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吸目列入第五十届会议临时议程，以

便研究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各国捷出的书面评论意见，并决定召开一次国际全权代

表会议以缔结设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问题，包括这一会议的时间和期限在内。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四号>) CA/49/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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